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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签署《嘉兴资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有限合伙协议》之《补充协议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 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分别于2015

年8月27日、 2016年1月29日召开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

议及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出资设立产

业投资基金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延长产业投资基金授权有效期的议案》，

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30,000万元与非关联方光大资本投资有限

公司(以下简称“光大资本”)、非关联方光大浸辉投资管理（上海）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光大浸辉”）共同出资设立东湖光大产业投资

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现更名为：嘉兴资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）（以下简称“资卓投资基金”）。2016年6月，公司

在授权范围内与光大资本、光大浸辉、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五矿国际信托”）正式签署了《嘉兴资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有限合伙协议》。 

以上详见 2015 年 8月 31日、2016年 2月 2 日、2016 年 8月 30

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，编号：临 2015-063、

临 2015-065、临 2016-012、临 2016-086。 

目前，资卓投资基金各合伙人已出资 360,200,000元，其中公司

按比例实际出资 45,000,000 元。资卓投资基金已投资北京建工金源

环保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22,817,610元，持股比例为 34.23 %。 

鉴于近年来国内市场利率下行较多，资卓投资基金的初始投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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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相对较高，为控制风险、节约资金成本，经与相关各方友好协商，

公司与光大资本、光大浸辉和五矿国际信托就资卓投资基金日常经营、

费用支出、已投项目费用支出、收入分配、税负承担及资卓投资基金

解散清算等事宜达成一致意见，拟签订《嘉兴资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有限合伙协议》之《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补充

协议》”或“本协议”）。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

审议通过。 

一、《补充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1、资卓投资基金的日常经营 

自本协议生效起，除与已投项目投后管理、项目退出及资卓投资

基金解散清算等有关的活动外，资卓投资基金将停止一切日常经营管

理活动。 

自本协议生效起，资卓投资基金的日常管理事务由光大浸辉负责，

已投项目的投后管理由公司负责执行并按照基金规范运作的要求报

基金备案核查。公司承担已投项目后续管理产生的项目风险。 

2、资卓投资基金的费用 

已计提资卓投资基金运营费用继续留存于该基金并用于后续基

金存续产生的相关费用的支付。 

自本协议生效起至资卓投资基金清算程序完成日止，各方一致承

诺并同意，除资卓投资基金有效存续所产生的必要费用及资卓投资基

金解算清算所产生的费用外，资卓投资基金将不承担任何其他费用。 

3、已投项目的费用支出 

自本协议生效起至已投项目完成项目退出之日止，已投项目所产

生的投后管理等费用由公司承担并直接支付，不计入资卓投资基金费

用。 

4、资卓投资基金清算程序 

http://money.163.com/keywords/7/7/7b7e8ba2/1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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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资卓投资基金所有的已投项目完成项目退出之日或资卓投资

基金存续期届满之日（二者以孰早为准），资卓投资基应立即按《嘉

兴资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有限合伙协议》的约定及

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解散清算。 

5、协议生效条件 

自各方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分析 

本次签订《补充协议》并不会导致公司承担任何法律风险，也不

会对公司当期损益及股东权益产生不利影响。公司会继续充分利用资

本市场平台,加快外延产业布局,为未来持续、快速、健康发展提供保

障。 

    

     特此公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八日  


